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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
准确性或完备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会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
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股份代号：599﹚ 

 

 

选择收取公司通讯的  

语言版本及方式  

 

根据上市规则第2.07A及2.07B条及组织章程细则，本公司将作出安排，以确定股东选择

收取日后公司通讯的方式：(i)透过本公司网站以电子方式收取；或(ii)只收取英文或中文

或同时收取英文及中文的印刷版本。 

 

倘本公司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未收到股东回复，则该股东将作视为已同意收

取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的网上版本。 

 

绪言 

 

本公司欣然宣布，在符合上市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作下述安排，以

确定股东选择收取日后公司通讯的方式：(i)透过本公司网站以电子方式收取；或(ii)只收

取英文或中文或同时收取英文及中文的印刷版本。 

 

建议安排 

 

根据上市规则第2.07A及2.07B条及组织章程细则，本公司将作出以下安排： 

 

1. 本公司将向股东寄发日期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的函件一，连同回条﹙英文及中文

版本﹚，使彼等可选择下列任何一个选项： 

 

(i) 浏览所有日后以电子方式上载于本公司网站之公司通讯的网上版本，以代替收取

印刷版本，并收取有关公司通讯的网上版本已在本公司网站刊发之通知信函印刷

本； 

 

(ii) 只收取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的英文印刷版本； 

 

(iii) 只收取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的中文印刷版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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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同时收取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的英文及中文印刷版本。 

 

回条须填妥及签署，并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利用回条下方的邮寄标签将

之以邮递或专人送达股份过户登记分处转交本公司。 

 

函件一将列明，倘本公司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未收到股东正式填妥并签

署的回条或任何表示反对的书面回复，则该股东将作视为已同意收取网上版本，而

本公司日后将会向该股东发送有关公司通讯的网上版本已在本公司网站刊发的通知

信函，直至该股东于合理时间内事先﹙不少于七天﹚向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发出书面

通知或发送电邮至ebonholdings-ecom@hk.tricorglobal.com通知为止。 

 

2. 就选择收取日后公司通讯印刷版本的股东，本公司将向彼等寄发所选语言版本的公

司通讯，除非及直至彼等于合理时间内事先﹙不少于七天﹚向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发

出书面通知或发送电邮至ebonholdings-ecom@hk.tricorglobal.com表示彼等拟收取所有

日后公司通讯的另一种（或两种）语言版本（视情况而定）或以电子方式（经网上

版本）收取为止。 

 

3. 在根据上述安排发送日后各份公司通讯印刷版本时，该等公司通讯将夹附或于显眼

处印有英文及中文版本的函件二连同变更申请表格，说明倘股东提出要求，本公司

可向其提供以另一语言编制的公司通讯。函件二亦说明股东可填妥并交回变更申请

表格至股份过户登记分处或发送电邮至ebonholdings-ecom@hk.tricorglobal.com，随时

更改日后收取公司通讯的语言版本及方式。  

 

4. 就选择（或被视为已同意）收取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网上版本的股东，本公司将按彼

等于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存置的本公司股东登记册内所示地址，向彼等寄发公司通讯

已登载于本公司网站的通知信函。本公司将在各通知信函中载列通知本公司就彼等

选择以印刷版本或透过本公司网站以电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讯作出任何修改的步骤。

倘该等股东基于任何原因在收取或查阅公司通讯网上版本时遇到困难，本公司将应

股 份 过 户 登 记 分 处 接 获 书 面 要 求 或 电 邮 要 求 ﹙ 发 送 至 ebonholdings-

ecom@hk.tricorglobal.com﹚，立即向该股东发送公司通讯的英文及中文印刷版本，

费用全免。 

 

5. 所有日后公司通讯的英文及中文版本会以可供查阅的格式登载于本公司网站及香港

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6. 股份过户登记分处现于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公众假期除外）上午九时正至下午五

时正提供电话热线服务，电话号码为 (852) 2980 1333，以便股东查询本公司上述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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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函件一及函件二将表明，本公司及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将应要求提供公司通讯的英文

及中文印刷版本，本公司网站及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 亦载有相

关版本，而电话热线服务亦已提供。  

 

8. 股东将有权随时于合理时间内事先﹙不少于七天﹚向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发出书面通

知或发送电邮至ebonholdings-ecom@hk.tricorglobal.com，要求更改其已选择的公司通

讯的语言版本及收取方式。 

 

推荐建议 

 

为增加与股东沟通的效率、响应环保、节省印刷与邮寄成本，本公司极力推荐股东选择

收取本公司日后之公司通讯的网上版本。 

 

释义 

 

在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组织章程细则」 

 

指 本公司不时修订、补充或修改之组织章程细则 

「股份过户登记分处」 指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卓佳雅柏勤

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

中心 54樓 

 

「变更申请表格」 指 将连同函件二发出的已预付邮资的变更申请表

格（如在香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 

 

「本公司」 指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上市 

 

「本公司网站」 

 

指 www.ebon.com.hk 

「公司通讯」 

 

指 本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其任何证券的持有

人或投资大众参照或采取行动的文件（定义见

上市规则第1.01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a)

董事会报告、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及（如

适用）财务摘要报告﹔ (b)中期报告及（如适

用）中期摘要报告﹔ (c)会议通告﹔ (d)上市文

件﹔(e)通函﹔及(f)委派代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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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一」 指 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并将连同回

条向股东发出之函件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回条」 指 将连同函件一发出的已预付邮资的回条（如在

香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 

 

「函件二」 指 本公司将连同各日后公司通讯印刷版本及变更

申请表格向股东发出的函件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上版本」 指 以电子方式登载于本公司网站的公司通讯（英

文及中文版本）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谢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包括五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伟先生、谢新宝先
生、谢汉杰先生及刘绍新先生；及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黄华先生及温思聪先生。 


